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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《零陵县民政志》是根据中共永州市委和中共冷水滩市委关于续

修零陵县地方志的指示，由两市民政局联合组织编纂的。有关民政方

面的史实，尚少专门的历史记载。为后人留存史料，识往鉴今，革故

鼎新，使民政工作更好地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

更大的作用，我们特编纂了这部志书。

此志书于1987年11月开始编纂的。由于两局领导重视和关怀，在

省、地、市各有关单位的通力协作下，查阅大量资料，广征博采．去

祖取精，去伪存真，四订稿目。修正稿于1990年4月完稿。

《零陵县民政志》以马克思主义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．运用辩证唯

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清末以来零陵县民

政事务兴衰起伏、成败得失的历史特点及其演变过程．特别是遵循实

事求是、详今略古的原则，重点记述了建国35年来民政工作的史实及

其成就，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

宗旨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

本志上限1840年，下断1984年，横跨144年．其内容结构按民政工

作的范围依次设立了民政建制、行政区划，基层政权建设、县乡选

举，优待抚恤，复员安置、自然灾害救济、社会救济，社会福利、婚

姻登记、殡葬改革、征地与移民安置、经费管理、人物等14章。3l节

和附录·历年民政大事共23万余字。分门别类地横向排列，又以时间

为序纵述其历史和现状。本书在文体上以记事为主，不加雕饰，寓

褒贬于事实之中，是一部思想性，科学挫，资料性相统一的图文并茂

的历史资料书。

编志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．因年久日妊l历史资科残缺不全．编



纂时间仓促，加之编辑人员水平有限，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，敬请读

者批评指正。

Ⅸ零陵县民政志》编纂办公室

1990年12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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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民政这一概念是伴随民政事务和民政机构的产生而出现的，民改

工作．早在周朝就有萌芽，如勇士伤残，战士阵亡抚恤。随着各个朝

代的兴衰和经济、政治，文化状况的变化，不仅“民政"名词不一，

而且民政工作内容有增有减．普遍使用民政的概念是清代，历史上首

次在中央政府中设置民政部。是在清末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，清

朝廷发布“仿行宪改"的“上谕"。撤销沿隋唐制设的六部，改设十

一部，宣布巡警为民政之一端．著改为民政部。从官方，学者到民

间都普遍地使用“民政”词语．
竹

民国时期县政府下设民、财，建，教四科，民政为首，有关地方

官吏任免，选举、慈善事业，移民实边．烟毒禁政，出版登记，社团

登记、劳资章议，主佃纠纷等都列入民政的职责之内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．1949年9月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

过．成立了内务部各省设民政厅，各县设民政科。同时零陵县设民政

科，1968年9月改称零陵县民政组。1973年3月恢复民政科，1975年

3月25日。经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，内务部改称民政部。

省、县机构名称未变。1980年建立零陵县民政局直至现在．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民政部门属于上层建筑。担负着政权建

设、行政管理、社会保障三个部分．主爱职能与任务-基层政权建

设、行改区划，社会福利，救灾救济，优抚安置、婚姻登记，殡葬改

革、收容遣送等。 ·

政权建设、行政区划s新中国建立以来，先后承担零陵县一至四

届各界人民代表会和九届普选人民代表会议具体工作．及基层选举和

县乡两级的直接选举。以及建立乡政权和村委会的筹划工作．‘在各个

l



时期因形势的需要，对行政区划作了八次较大的变动工作，对发展经

济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，加强政权建设，改进干部管理制度起到了积

极作用。

优抚安置：为了加强人民军队建设，不仅广泛地开展拥军优属活

动，保证了优抚对象的生产生活，由代耕代种．然后实行工分补贴．

随莆形势的发展，从1982年起，实行现金优待，而且对有一技之长合

符安置条件的，共安置了4176人，对带病回乡或生活有困难的，给予

享受双定补助。

救灾救济：35年来全县发生各类较大的自然灾害33起，做到了一

处遭灾八方支援，为了使灾民渡过难关，党和政府共拨款6770993元使

灾区人民尽快恢复生产、重建家园。

解放以来，人民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，但有个别户，因遭受了天

灾人祸或疾病给生活带来了困难，35年来给jF临时救济共达4155029

元。

社会福利：全县城乡共有五保户3815户4 422人做到了老有所养、

幼有所教、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，有条件的乡镇．共建敬老院9所，安

置五保老人89人，并安排服务人员和电视机娱乐设施，对城镇的残疾

人，为了使他们々k而不废，自食其力，1969年筹建福利工厂一所，由

7人开始，逐年扩大，现已发展到78人，年产值28 i000元，人平工资

60元，1 981年省授予福利事业先进单位。

婚姻登记和殡葬改革工作；逐渐完善，越做越细。其他工作逐渐

走向正规化，系统化。

民政工作，是线长面广的工作，涉及到人口五分之一的工作量，

谓之“上管天文地理，下管盐油柴米，既管英雄豪杰，又管流氓地

痞"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我们正在探索，发扬成绩，克服缺点，不断

总结经验，努力把民政工作做好，解决好社会上的矛盾，为建设社会

主义新中国而奋斗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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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民政建置

第一节 机 构

一、民国时期

县民政科成立之前，未设专门民政机构，有关民政事宜，先后由

县知事公署第一科、县公署第一科、县政府第一科掌管。

民国29年(1940年)，零陵县政府正式成立民政科。第一任科长

巢炎斌，下设科员二至三人，办事员若干人。县以下各区、乡(镇)同

时设立相应的民政工作机构，区署设民政指导员，乡(镇)公所设民

政股，保办公室设民政千事，掌管一切民政事务。民国35年(1946年)

成立社会科，有关社会救济及组织群众团体等事项，划归社会科主

管。

=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

1949年10月，零陵县人民政府成立，设立了民政科，科长李沭

霖，下设主任科员，科员各一人，见习科员二人。1955年2月21日，

根据省人民委员会指示，经零陵县第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，零陵县

人民政府改称零陵县人民委员会，民政科隶属县人民委员会。文化大

革命期间，机构一度瘫痪。1968年9月，民政事务由县革委会办事组

内的民政组管理。1973年县革委会恢复科局制。同年8月，设立“零

菠县革命委员会民政科"。1974年11月22日，成立“零陵县革命委员

会退伍工作办公室"，将原由民政科承办的复员、退伍军人安置工作

交退伍工作办公室主办。民政科科长孙德发兼任办公室主任。1979年

3月，民政科改为“零陵县民政局”。富至1984年6月22日，国务院

批准撤销零陵县恢复冷水滩市，零陵县民政局亦同时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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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时间的各个时期，区、乡(镇)相应配备了主管民政工作昀专

千，1979年，各区、公社都成立民政委员会，办理民政业务事宜。

附：表一，二、三

表一； 零陵县历届民政科局长一览表

任职期 限 机构名称 科(局)长 副科(局)长

1940年牵_1942年 民政科 巢炎斌 缺

1942年至1943年 民政科 向兴殷 缺

1944年至1945年 零陵沦陷 机构瘫痪

1946年 民政科 吴以凡 ·缺

1947年上半年 民政科 王华全 缺

1947年下半年 民政科 宁 文 缺

1948年 民政科 洪抗希 缺

1949年10月 民政科 欧阳绍虞 缺

1949年10月至 民政科 李沐纛 缺
1950年11月
1950年11月至

民政科 王庆寿 缺
1952年11月
1952年11月至 民政科 刘邦安 缺1953年4月

1953年4月至 民政科 刘邦安 吕年胜 ：

1954年8月

1954年8月至 民政科 昌年胜 缺
1956年10月
1956年10月至 民政科 黄高尚 缺1957年1月

1957年1月至 民政科 李广进 缺
1957年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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